计算机科学与信息系学生考勤制度

为建立优良学习风气、严肃教学纪律，维护正常教学秩序，保障学风建设目标顺利执行，现根据《贵州大学学生手册》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各班需认真如实填写《计信系班级考勤报表》，考勤报表需任课教师和教学班班长、纪律委员同时签字，并于每周周五下午5点内交于系部。　　

第二条 班主任、辅导员需按时上交学生参加各项活动考勤情况记录。　　

第三条 班主任、辅导员需严格审核学生请假原因及相关证明，并按时将假条及相关证明上交系部盖章。　　

第四条 系部每周五安排值班人员负责收取考勤报表，并于每周末统计学生考勤及请假情况，于下周二公布学生考勤情况。　　

第五条 系学风建设工作小组负责对累计考勤达到处分条件的学生进行书面通报处理，各班班主任、辅导员及时做好教育工作并联系学生家长。　　

第六条 不按时上交学生活动考勤及请假情况的班主任辅导员由系学风建设工作小组讨论进行处理。

第七条 具体考勤办法
一周累计迟到1--2次：由班长团支书谈话，给予批评教育；
一周累计迟到2次以上：由班主任、辅导员谈话教育；

一周累计旷课1次：由班长团支书谈话教育；
一周累计旷课2次以上：由班主任、辅导员批评教育，并通知家长；

该门课程累计旷课达到5次：直接取消考试资格，并由辅导员、班主任通知家长；

早退：1—2次由班长团支书谈话教育；2次以上由班主任、辅导员批评教育。
第八条 请销假程序及相关要求
1、学生请假必须先由本人书面填写《请假条》，班主任、辅导员签字后交系部盖章，再由任课教师审批；

规定学生无故不得请假。病事假不超过3天者由班主任、辅导员审批后交任课教师审批；超过3天者，报学院审批。

2、学生销假：本人亲自向班主任、辅导员处报到方可销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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